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邇來食安問題頻傳，安全農業為政府積極推行工作要項，本所長期為國內農藥登記進行嚴格

把關，只要農民嚴守使用國內合格登記農藥，必能栽種出安全無虞之農產品。 
本所於研發端，積極配合政策推動生物農藥商品化、產業化與國際化，已於 103 年「研發防治

香蕉黃葉病的本土芽孢桿菌資材」，預計第二階段 104 年完成 GLP理化性試驗報告、取得正式田間
試驗許可。若效果良好，將與台灣香蕉研究所洽談合作並積極尋找業者洽談合

作相關事項，早日達成苗期應用或商品化的目標。

於農藥產業界，本所自民國 94年起為使農藥產業界與政府安全農業目標
相契合，每年均辦理農藥登記作業研討會，針對農藥登記申請之相關作業程

序及資料要項需求進行雙向溝通，以提升「安全農藥」登記之效率與品質。

此外，亦提供登記案之個別諮商服務，以解決不同個案之問題；103年度應
申請者要求，辦理了 9場個別農藥登記案件之諮詢座談會；另為增進農藥業
者人員之能力，在 103年度辦理「生物農藥登記資料製備基礎班」及「農藥
檢驗人員訓練班」，以加速安全資材登記之速度並減少偽劣農藥之流通。

本所於 103年 12月 29日完成第 10次「農藥研發成果發表
暨登記作業研討會」(中華農藥協會協辦 )，由費雯綺所長主持，
防檢局、全國植物保護產業相關農藥業者、公會及跨國廠商約

160餘人與會。當日介紹研發成果，包括瓜實蠅新誘引劑等無農
藥殘毒疑慮之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商品化研發，及防治香蕉黃葉病

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的開發與應用，與會業者反應熱烈並有多家

業者洽詢技術移轉。另，針對農藥登記理化性及毒理試驗報告資

料要求及申請不列管農藥之要項進行說明，並提供農藥登記所需

之符合「優良實驗室作業規範 (GLP)」委託試驗服務項目，以協助
業界加速安全農藥之登記上市。（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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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尾聲之交流座談，費所長、防檢局王堂凱技正及本所相關業務主管均列席

參與討論，會中業者建議生物農藥及安全低毒性無殘留可適用各種作物之某些病蟲

害預防之產品能否不列入農藥管理之範圍。由於農藥一旦要商品化必定有一定的門

檻，法規管理的目的是必須顧慮到國民大眾的健康與安全、環境生態安全等，並非

對作物安全即是真正安全，有些可能是因為成分降解的快速，為了讓法律周全，安

全性必須建立在科學及學理上，並希望能透過產官學的方式，鼓勵學術界、業界、

各改良場所集思廣益，去推廣不列管、天然素材等生物農藥。會中就有機資材商品

化作業規範及農藥登記資料等議題，補充相關技術性細節說明與業者進行意見溝通

及交流。 (資料提供／陳慈芬、王智屏 )

1月份辦理農藥相關訓練班活動摘要
◎增班─「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為配合未來安全用藥之政策推動，因應農委會預告修

正「農藥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訂劇毒性成品農藥購

買者之資格條件」草案，故本訓練防檢局規劃培育師資擴

大於各區域辦理，故本所於本 (104)年 1月 12日∼ 1月 15
日辦理增班，預定訓練名額員也由過去之 40人增為 80人，
將來可能再增為 100人。課程內容包括農藥相關法規類、
植物保護相關類、農藥種類及相關知識類及農藥使用技術

類。本次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結束後之二測驗項目皆為

筆試，以二測驗項目成績均達六十分以上為訓練及格，訓

練及格者，由本所發

給代噴技術訓

練及格證明。

◎第一梯「農藥管理人員資格訓練」

「農藥管理人員資格訓練」本 (104)年度預定辦理 5
梯，中區 (本所 )辦理 4梯，僅 10月開課之第 5梯於南區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 辦理，第一梯已於 1月 19日∼ 1月
23日及 1月 26日∼ 1月 30日辦理完成，課程為期兩週，

分為 5大類包括：農藥法規類、農藥安全類、植物
保護類，田間用藥技術類及其他農藥相關類，參訓

人員共 140人。訓練結束後之二測驗成績均達六十
分以上為訓練及格，及格者由防檢局發給農藥管

理人員證書。

欲取得農藥管理人員證書者，請參閱本所

104年教育訓練開班排程表，以免錯過各班別之
報名期限。

（承上頁）

天然植物保護資材研發成果及壁報展。

申請不列管農藥要項說明。 生物農藥登記流程模擬實品展示。

農藥管理人員資
格訓練參訓學員

報到。

代噴人員訓練農藥製劑調配課程實作。

以水進行施藥器
械操作實習。

課程翦影。



為因應農業從業人員之需求，本所「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參加人數即將劇增，安全資材

組於 103年 12月 30日及 104年 01月 07日舉辦所內「農藥製劑與調配實習」助教同仁講習訓練
一系列課程，由何明勳主任秘書及林振文博士

負責講習，安全資材組同仁示範操作。

本次教育訓練參加人數共 57人次，其中 8 
人參與第二梯次訓練並通過考核。課程內容包括 4 
小時專題演講、2小時實習操作，測驗與訓同仁對農
藥製劑調配之操作，參與測驗同仁觀念正確且動作熟練

準確，平均成績 100±0分，顯示參加同仁能掌握教育訓練的關鍵內容。此次助
教講習訓練，圓滿達成任務，對本所「農藥製劑與調配實習」助教人力挹注助

益良多。(資料提供／柯燕珍 )

因應農藥代噴技術訓練學員驟增  
加強助教人力培育

公文簽核系統改版上線
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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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自 100年 1月
起實施公文管理系

統，同仁對於電子憑

證、公文製作簽辦修

改、意見簽擬、流程設

定及批閱核判等電子化作業

流程已非常熟悉，但尚有改善

空間，故於本 (104)年 1月 1日再導入農委會共用
版線上簽核系統，新系統優點係穩定性高、公文製

作流暢、公文格式新增及修正夾帶附件功能等。

為使同仁熟悉新系統效能，本所於 103年 12
月 17日至 19日連續 3天舉辦 6梯次之線上簽核新
系統說明會，同仁參加踴躍，故簽核系統改版上線

至今，運作良好，朝向無紙化公文之理想目標邁

進。

網頁訊息

◎農藥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1.為強化農藥管理、健全農藥產業發展及增進農產品
安全，農藥管理法部分條文業經總統於 103年 12月
2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94141號令公布修正，請
農藥業者依法落實執行相關業務。

2.另修正後之第 26條第 2項，已增訂農藥販賣業執照
之有效期間為 5年及其展延規定，爰請依修正後之
同條第 3項規定，儘速研擬修訂農藥販賣業執照之
申請、核發、補發、換發，展延、廢止、登記事項

變更之程序或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同時通知農藥

業者依同條第 5項規定於 105年 12月 25日前申請展
延農藥販賣業執照，如未於前述規定期限內申請展

延者，其農藥販賣業執照將逾期失效。(請參閱本所
網頁最新訊息 )
◎本所網站新增「農業藥劑委託試驗報告」、「安全

資材 -昆蟲費洛蒙資訊專區」及農藥登記常見問題集
錦更新上線，請逕行上網瀏覽、參閱 (http://www.tactri.
gov.tw/)。

刊物出刊

專題報導第 116期：「植物病原細菌及病毒之分
類與鑑定」電子版已出刊，請逕行上網瀏覽、參閱 (http://
www.tactri.gov.tw/)。

人事異動

1.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澎湖工作站助理研究員陳綵
慈於 104年 1月 5日商調本所安全評估組技佐。

2.技術服務組技佐戴肇鋒於 104年 1月 8日高考分
發報到。

何明勳主任秘書擔
任講
師。

同仁認真研習。

秘書室葉振宜主任 (右 ) 主持說
明會
。

簽核新系統說明會，
同仁參加踴躍。

http://www.tactri/
http://www.tactri.gov.tw/


前所長李國欽博士，學養豐富，待

人處事圓融，廣受各界肯定，於本 (104)
年 1月 8日應本所之邀請為同仁作一專
題演講，演講主題有二：1. 2014年 12月
赴泰參加中國生產力中心與泰國生產力

組織合辦的有關生態農業及農用安全資

材產業化之心得報告；2.有效溝通、團
隊能力建構及事業規劃經驗分享。由費

雯綺所長擔任主持人，約50位同仁與會。
李國欽博士首先說明由於長期集約

農耕及化學品的使用使土壤惡化，另外

缺乏安全的農業資材取代化學農藥及肥

料是目前推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之

重要困難，如何導入生物性資材，降低

化學農藥及化肥之使用量以達成安全農

業，造福農民及消費者，是目前農業的

重要課題。會中李博士比較泰國與台

灣在推動生物性資材產業以及推廣生

物性資材的使用及種類之差異等，並

說明泰國土地利用之概況並分享其參

觀泰國生態農業之心得報告，提供

本所同仁業務上參考。

另，鑑於團隊合作之重要性，

李博士以多年擔任主管經驗作一經

驗分享，說明優

秀研究人員

應具備的條

件、如何自

我訓練、充

實基本知識。

工作上從學習

核心技術，執行工

作計畫，撰寫研究報告至創新研究方

向。研究團隊的養成，分工合作，為團

體工作而不是為個人工作。在事業規劃

方面強調五大工作原則，充份的溝通與

互動，以確定總體的目標 (Program)，分
年的次目標 (Project)，及滾動式的工作
計畫 (Working plans)。演講內容精彩，同
仁咸感獲益良多。

議題一、參加有關生態農業及農用安全資材
國際會議心得分享

議題二、淺談有效溝通、能力建構、事業規劃

專題
演講

主講人前所長李
國欽
博
士

。

政令宣導

禽流感期間，畜

禽業者發現家禽出
現

異常，請主動通報
，如

確診為新型禽流感
、或確

診為 H5亞型先行撲殺的

動物，都依評價額
全額補

償；如確診為舊型
高病原

性禽流感，撲殺動
物依評

價額 3/5補償；銷燬之物

件，依評價額 1/2以內補

償。未通報疫情，
撲殺的

動物及銷燬的物件
都不

補償，並處以 5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緩。

凡有關
防疫政

策、疫

情通報
、疫情

現況、
撲殺

補償、
禽肉安

全、蛋
品選

購等，
都可以

打這支
0800-

761-590 (請留意
我教您

)。

消費者選購市面上的禽肉時，請認明包裝或擺設櫃架上貼有「防檢局屠宰衛生合格」的標誌，就可以安心採購及食用。

主持人費雯綺所長。



全年超過 3,650萬份產銷履歷農產品上市　打造生
產消費信任關係
　　農委會表示，導入國際認驗證體系的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今年邁入第 7年，經由農民、認驗證機構及該會共同努力，獲得
市場認同，標籤使用量較去年成長 97％，103年至 11月已突破
3,650萬張，亦即每天提供 10萬份以上的產銷履歷農產品供消費
者安心選購。 
　　農委會說明，截至 103年 11月底止，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家
數與品項，分別達 1,407家、199項，較 102年 1,052家、149項成
長，顯示消費者的肯定，已鼓勵更多農民加入產銷履歷的行列，

自願接受各項嚴格要求，諸如臺灣良好農業規範、產品批次管

理、作業紀錄與上網公開等，更需接受驗證機構及主管機關持續

審查、稽核、檢驗等，確認各項流程、目標符合規範。 (農委會
103.12.10)

農委會積極謀求對策　解決農業缺工需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為因應國內農產業勞動力嚴重不足

之現況及未來少子化現象，該會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及環境改

善、國內農業勞動力調度及試辦農業打工等各項措施，並規劃以補

充性原則引進農業外勞，解決國內農業人力短缺之窘境。目前農

產業中之遠洋漁業船員、海洋箱網養殖漁業及持有工廠登記證之

屠宰場業均早已開放引進外勞，但其他重點產業人力仍十分吃緊，

確有不足。  
農業人口老化　基礎勞力工作缺工嚴重  
　　農委會說明，國內農業經營規模小，農業勞動力以自家工或

僱用農村人力為主，但農村面臨人力老化，加以農事工時不固定，

又為配合產業生產有時須在清晨、夜間、無週休的長時間工作，

且需在烈日下、高溫、低溫等環境，工作辛苦，年輕人多不願從

事導致農業發展面臨困境。 
　　農業勞動力不足造成國內產能下降，市場競爭力不足，恐影

響國人糧食供應及國內農業就業，另屠宰業事涉國人食品衛生安

全，如無足夠人力，對產業發展及全民利益將有負面影響，故而

縣市政府及市議會、各民意代表等亦多反映建議開放外勞，實屬

產業需要，而非僅為降低成本考量。 
農委會推動各項因應措施　紓解農業缺工問題  
　　農委會指出，農產業之勞力缺口有週年需求及季節性變動特

性，該會目前積極已推動各項因應措施，包括推動自動化及機械

化之省工栽培技術、建立產業價值鏈，提升產值、培訓農業人才，

並推動青年農民專案輔導 ，以吸引青年投入。同時為活化國內勞
動力，辦理季節性農業人力調度，本年度輔導 12個縣市 48家農
會招募農村婦女、新住民或原住民 649人組成農事服務團，進行
農事技能訓練後上工，協助了 304位農民及相關業者，另於暑期
招募 194位學生至農場打工，紓解季節性人力需求，同時建立農

產業聯合徵才平臺，並結合勞動部各地就業服務中心，共同協助

產業徵才 。 
規劃引進農業外勞限產業、限數量試辦 
　　農委會表示將以補充性概念以 2要 4不 1原則 ( 2要：要解
決國內農忙時期基礎勞動力不足；要有利產業體系分工，穩定產

業發展與升級。4不：不引進中國農業勞工；不剝奪國內勞工的
就業機會；不造成農業技術及品種外流；不衍生後續管理的問題；

原則：以補充性、限產業、限數量及部分產業限地點之方式試辦，

並依法落實管理。)規劃試辦。 
　　農委會與勞動部業已建立跨部會解決農業缺工問題之溝通平

台，研商農業缺工態樣及解決方案，並由勞動部安排跨國勞動力

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委員規劃於 104年 1月至農業缺工行業參訪，
實地瞭解農產業作業型態、人力需求與缺工狀況，於訪視後由跨

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委員討論，並進行後續審議。另該會

亦積極與產業團體、公民團體與學者專家等進行多次座談，聽取

各方意見，以納入政策規劃參採，各界多數意見認為農業缺工是

事實，希望能儘速解決農民之急。(農委會 103.12.25)

消費者與政府協力把關，產銷履歷難仿冒
　　近日農委會與台北市政府及雲林縣政府分頭進擊，查獲一件

進口蒜頭混充產銷履歷蒜頭的案件，蒜商不但要面臨 20萬元以
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外，也同時會失去使用產銷履歷標章之資格，
更嚴重的是可能成為通路業者的拒絕往來戶。農委會感謝消費者

主動檢舉，更呼籲相關業者遵守規範，共同維護產銷履歷產品公

信力。 
　　農委會表示，產銷履歷有嚴格的批次管理要求，詳細記錄生

產面積、採收數量及進出貨數量、對象等，而且每包產品都有追

溯碼，可查詢生產者、產地、生產過程資料，以假亂真的行為很

容易被發現。農委會除持續加強查核，也呼籲消費者勇於檢舉，

讓消費者安心消費，也讓不法者無所遁形。(農委會 104.01.27)

提高中央禽流感撲殺補償負擔比例，儘速協助農民
度過難關
　　防檢局 1月 28日表示，體恤禽流感發生場農民受創嚴重，
農業委員會陳保基主任委員於上午記者會中宣布，依毛院長指

示，撲殺補償費由原地方與中央各負擔二分之一，提高中央負擔

比例最高至 95%，以儘速協助農民度過難關。 
　　防檢局說明，鑑於此波禽流感疫情主要發生於農業縣市，考

量該等縣市財政狀況，調整撲殺補償金負擔比例，疫情發生較為

嚴重之五大縣包含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及屏東縣，

補償費用由中央負擔 95%，地方負擔 5%；其餘發生縣市由中央
負擔 90%，地方負擔 10%，以紓解地方財政困難及減輕農民損失。
(防檢局 10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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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有一樣品用於農業上，但不知道其中確切成分及成分含量，
請問貴單位是否有提供檢測服務？ 

A：1.依農藥管理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成品農藥：指下列各目之藥
品或生物製劑：(一 )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
者。(二 )用於調節農林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三 )
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列為保護植物之用者。若屬以上所列用途即為成品農藥。 

2.依農藥管理法第九條農藥之製造、加工或輸入，除本法另有
規定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列管之農藥者外，應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登記，並發給許可證。及同法第七條本法所稱偽

農藥，指農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未經核准擅自製

造、加工或輸入。故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擅自製造、

加工或輸入即屬偽農藥。

3.使用偽農藥除有罰則之外，因未知其成分與含量可能對於施
用者有較高之健康風險，因未經正常登記程序對於田間藥效

則令人存疑，甚或可能造成農藥殘留、環境污染與消費者健

康等問題，故建議不要使用來路不明的偽農藥。

 4.若有來路不明之偽農藥可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地方政府農政
單位 )立案並採樣，轉送本所進行偽農藥之鑑定。

Q：請問目前政府核可，能使用的農藥皆屬水溶性的嗎？用清水清
洗即可去除嗎？若非皆為水溶性，常用脂溶性農藥為哪幾類？

或如何去除脂溶性農業殘留？

A：1.農藥商品與劑型多元化，難以水溶性或脂溶性概分。一般常
見脂溶性藥劑為合成除蟲菊類 (如百滅寧、第滅寧等 )、有機
氯類 (四氯異苯腈等 )，脂溶性藥劑多殘留於果皮外表，如可
去殼、去皮即可去除多數此類藥劑之殘留。

2.農藥隨著停藥期拉長，農藥殘留亦會隨時間而分解遞減，因
此登記農藥皆有訂定安全採收期，至安全採收期後採收之蔬

果應即可符合殘留標準。另外可選購有機、產銷履歷或吉園

圃等有品牌之蔬果，以流動清水浸洗蔬果，再以食前處理如

去可殼、去皮等，應即可將農藥殘留疑慮降至最低。  

Q：礦物油算是一種有機資材能投入在有機農業嗎？甚麼類型的礦
物油才視為有機？與磺化值有關嗎？ 

A：依農糧署公告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
第六條附件一「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修正規

定」，其中關於可用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之部份，明確規

定作物於休眠期可使用窄蒸餾溫度範圍製之礦物油作為防治資

材。準此，僅限窄蒸餾溫度範圍製之礦物油 (窄域油 )且於作
物休眠期使用，方符合有機農產品生產之要求。另原油經蒸餾

及精煉後 ,未磺化值愈高，表示精製純度愈高，對作物藥害也
愈小。農委會已訂作物用礦物油之未磺化值不可低於 95%。 

Q：請問正豐冬 (加保扶 )粒劑農藥如何使用？ 泡水使用還是直接
將粒劑灑在土上面？ 

A：屬粒劑劑型之農藥一般以直接撒佈在根圈附近的土上面，再澆
水將附著在載體 (石英砂或金剛砂 )上之有效成份淋洗至土壤
中予根部吸收，惟仍應按農藥標示使用。

Q：關於在台灣的毒理實驗單位可有推薦名單或已經被貴所認可的
list of GLP toxicology labs in Taiwan？ 

A：關於台灣的毒理實驗單位，您可至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網站
(www.taftw.org.tw)查詢被 TAF認可的 GLP 符合性登錄名錄 (實驗
單位 )，本所對於任何申請者繳交的農藥毒理試驗報告資料，
只要是符合 GLP規範與測試指引均可接受，並無特別推薦的毒
理試驗單位。

Q：1.農民使用禁用農藥、偽農藥、劣農藥，是否會被罰款或有刑
責？ 2.要如何說明 mg及 ppm的量，可以用什麼具體概念來說
明？ 3. 84.2%三得芬乳劑，其中 84.2%是代表什麼意思？ 

A：1.農民若使用「禁用農藥」、「偽農藥」或「劣農藥」者，即違
反「農藥管理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使用農藥者，應使用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農藥。」，將依「農藥管理法」第五十三

條第五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2.「mg」係指「毫克」，即為千分之一克之質量單位。「ppm」 

mg/kg為百萬分之一，屬濃度的表示方法，相當於 1,000,000
公克的水加入 1公克的鹽巴之概念。

3.「84.2%三得芬乳劑」之 84.2%指的是此藥劑之有效成分（三
得芬）含量，即每 100克乳劑中，含「三得芬」84.2克。

Q：最近種植高麗菜、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皆受螺害？農藥行推
薦用聚乙醛 (無蝸餘 )餌劑灑於土壤？ 高麗菜種植至採收天數
約 60天以上，使用聚乙醛 6%餌劑，經過 2個月，其成份是否
殘留於蔬菜中？ 

A：1.聚乙醛具有很高的呼吸毒，口服屬中等毒性，對皮膚毒性則
屬低毒。目前登記 6% 聚乙醛餌劑之有效成份含量為 6%，為
低濃度之藥劑，為了使用上方便及安全，製成餌劑以保護使

用者。 
2.聚乙醛 6%餌劑是利用誘餌將螺或蝸牛誘引前往取食，食用
後中毒而死。此餌劑劑型的農藥濃度低，對環境的衝擊較小。

但使用時，不建議直接施撒在田區內，可將餌劑施撒在田埂

上或螺較容易出沒的地方。依據政府核准登記 6% 聚乙醛餌
劑在旱田建議使用方法為將藥劑施佈於田間四週，或鄰近蝸

牛或螺經常出沒之處。

3.聚乙醛 6%餌劑雖然含農藥濃度低，由
於是餌劑型態，要注意狗或貓或小孩

不慎誤食，引起中毒的危險。

4.若僅使用在田埂上，則較沒有殘留在
蔬菜上的顧慮。

http://www.taftw.org.tw/

